普安街道行政权力责任清单

表1

	主体责任
	（一）加强党的建设。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落实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加强基层意识形态工作；推进街道党建、社区(村）党建、单位党建、行业党建互联互动。加强对街道人大工作机构、人武部、群团组织等的领导。

    （二）统筹区域发展。统筹落实辖区发展的重大决策，参与 辖区建设规划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推动辖区健康、有序、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加强农业农村工作，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三）组织公共服务。组织实施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 公共服务，落实民生保障政策，加强社区（村）服务配套设施和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完善社区(村)综合服务功能。

    （四)实施公共管理。组织领导、推进实施、综合协调辖 区内城市管理、人口管理等综合性工作；组织开展辖区内环境 综合治理，协助相关部门负责绿化美化、市政公共设施维护管理等工作。

     (五）动员社会参与。动员指导辖区内各类单位、社会组织和社区(村)居民等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辖区单位履行

社会责任，整合辖区内各种社会力量资源为街道社区(村)发展服务。

    （六）指导社区(村）自治。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基层民主 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规则、程序、办法；建 立党建引领下的社区居民（村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业主监督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机制。

    （七）维护公共安全。负责辖区公共安全、平安建设、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等相关工作，处理群众来信来访，化解矛盾纠纷。

    （八）完成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职责边界
	无


表2-5

	序  号
	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环境保护隐患的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生态环境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秸秆禁烧区开展秸秆焚烧现场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辖区秸秆禁烧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流动人口用人单位计划生育工作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状况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食品安全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食品安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配合开展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工作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配合开展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工作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配合相关部门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消防安全的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消防安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表2-6

	序号
	8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独生子女父母的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附件2-8

	序号
	9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居民公约的备案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登记备案责任：对居民小区制定的居民公约实行登记备案，由居民委员会监督执行。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0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以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特困人员供养待遇，不再符合条件不告知管理机关而继续享受特困人员供养待遇的依法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享受供养待遇的特困人员，是否符合条件，是否存在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特困人员供养待遇进行审查。

2.追回责任：追回不符合条件和存在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供养待遇的特困人员领取的农村五保供养资金和物资的。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1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民间纠纷的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开展纠纷预防、排查和化解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2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经济适用住房资格申请的审核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和申请人员是否符合条件进行核实。

2.公示责任：对初审合格的人员进行公示。
3.批准责任：做出审核决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3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作出的决定违反法律、法规的处理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依法处理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本辖区内物业管理纠纷的调解处理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协调社区建设与物业管理的关系，调解处理物业管理纠纷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5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业主委员会的备案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登记备案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6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动物强制免疫的实施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组织本管辖区域内饲养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做好强制免疫工作。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7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流动人口未依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规定办理婚育证明的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通知其在 3 个月内补办或者予以批评教育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8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新生儿在医疗卫生机构以外地点死亡的核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及时组织核查的责任。

2.向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报有关信息的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19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房屋租赁中介机构、房屋的出租（借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组织或者个人未按照《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如实提供流动人口信息的处理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责令改正，予以批评教育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0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再生育申请的受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2.批准责任：做出审核决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1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申请病残儿医学鉴定者情况的审核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2.批准责任：做出审核决定。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2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查的责任。

2.对违反《四川省安全生产条例》规定责令限期改正，行使县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委托的实施简易程序的行政处罚权。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3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紧急情况下，对生产经营单位责令暂停作业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乡镇、街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安全生产实施监督检查的责任。

2.对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进行纠正；紧急情况下，可以责令生产经营单位暂停作业的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因自然灾害受损的居民住房恢复重建补助对象的审核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2.公示责任：对初审情况进行公示。

3.批准责任：做出审核决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5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食品摊贩经营区域和时段的确定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2.公示责任：对初审情况进行公示责任。

3.批准责任：做出审核决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6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设立健身气功站点的审核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2.公示责任：对初审情况进行公示。

3.批准责任：做出审核决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7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社区戒毒人员、社区康复人员的监督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加强帮助、教育和监督，督促落实社区戒毒措施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8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的调解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29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矛盾的排查和调处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加强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矛盾的排查和调处工作，防范和化解矛盾，及时调解纠纷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0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不满 16 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允许其被用人单位非法招用的处理

	责任主体
	党建工作办公室（党政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对允许其被用人单位非法招用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批评教育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1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发现违法焚烧秸秆的制止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在依法划定的秸秆禁烧区开展秸秆焚烧现场检查的责任。

2.发现违法焚烧秸秆的，应当及时制止并报告县级以上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的责任。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2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已登记应征公民体格检查和相关审查

	责任主体
	党建工作办公室（党政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应征公民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的责任。

2.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3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有关社会救助的审核(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住房救助、医疗救助、受灾救助、临时救助)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审查责任：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

2.公示责任：对初审审查符合条件的对象进行公示。

3.批准责任： 做出审核决定。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农村自办宴席管理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对农村自办宴席实行备案管理责任。

2.向举办者、承办者发放告知书，签订承诺书的责任。
3.组织人员对农村自办宴席报告备案内容和举办现场并进行食品安全技术指导，及时发现和排除食品安全隐患；对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提出改进意见；对存在重大食品安全隐患，又无有效措施解决的，应立即要求举办者停止举办宴席。

4.对农村自办宴席专业加工服务者实行备案管理责任。在接收备案后，按照《四川省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专业加工服务者备案现场检查要点》，对备案资料进行审查，对设施设备进行核查，并将符合规定要求的农村自办宴席专业加工服务者名单在辖区内予以公布。
5.接到有疑似食品安全事故或食源性传染病报告，采取有效措施，妥善处置，并及时报告县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和卫生计生行政部门的责任。

6.接到农村自办宴席食品安全事故的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救治，会同县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进行调查处理，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或者减轻社会危害。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附件2-10

	序号
	35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农村幼儿园举办、停办登记注册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资质认定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6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对公民申请法律援助需要提交的经济困难证明的确认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申请事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7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自用船舶登记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申请事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8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食品摊贩登记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申请事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39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兵役登记

	责任主体
	党建工作办公室（党政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登记责任：组织本单位和该地区的适龄男性公民进行兵役登记。
2．决定责任：依法确定应服兵役、免服兵役和不得服兵役的人员，并报县、市兵役机关批准。

3.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40

	权力类型
	行政确认

	权力项目名称
	劳动者从事个体经营或灵活就业的，办理就业登记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应申请人要求对申请事项予以说明、解释；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料内容；应当允许申请人当场更正申请材料错误；初审机关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人的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行政机关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

2．审查责任：公示办理条件、程序以及申请人所需提交的材料；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及时审查，对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告知当事人。申请材料齐全或者符合法律规定的，应当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审批意见 。

3．决定责任：法定期限内依法作出准予给予书面决定；依法作出不予审批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应申请人申请依法对行政确认事项作出是否准予变更或延续的决定。

4．送达责任：作出审批决定后，应当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决定。

5．事后监管责任：定期或不定期开展评价、检查，相关材料备案保存。。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附件3

	序  号
	4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养老机构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县民政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养老机构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县民政部门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活动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重点排污单位环境信息公开活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检查（不含监测）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5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房屋和市政工程施工扬尘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船舶、船员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船舶、船员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海事管理机构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检查(不含监督抽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相关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相关部门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8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地域范围、标志使用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产品地理标志的地域范围、标志使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4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进行检查（不含对农药实施抽查检测）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农药行政执法人员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农药生产、经营、使用场所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农药行政执法人员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动物防疫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动物防疫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1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生猪屠宰活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2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标志的监督检查（不含监督抽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绿色食品及绿色食品标志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3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农业机械的安全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执法人员，对农业机械的安全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执法人员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4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兽药的监督检查（仅下放对兽药经营企业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兽药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5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渔业及渔业船舶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渔业及渔业船舶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6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捕捉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经营利用水生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捕捉国家重点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7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植物检疫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配合植物检疫机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植物检疫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配合植物检疫机构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8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行为的监督检查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违反农村宅基地管理法律、法规行为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59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森林防火检查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森林防火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  号
	60

	权力类型
	行政检查

	行政权力名称
	对宗教活动场所内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行政检查

	责任主体
	党建工作办公室（党政办公室）

	责任事项
	1.检查责任：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对宗教活动场所内的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监督检查。
2.处置责任：根据检查情况，依法依规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并视违法情节按规定移送或报告有关机构。
3.信息公开责任：按照相关规定办理信息公开事项。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形式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1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基本农田保护的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乡村振兴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2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环境保护工作有重要推动作用的信访人的表扬或者

奖励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生态环境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3

	权利类型
	行政奖励

	权利项目名称
	对举报违反食品安全规定的行为进行奖励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制定方案责任：在征求意见基础上，科学制定表彰方案。
2.组织推荐责任：严格按照表彰方案规定的条件、程序，组织推荐工作，对推荐对象进行初审。
3.审核公示责任：对符合条件的推荐对象进行审核，报请研究审定，并进行公示。
4.表彰责任：按照程序报请决定，以省住建厅名义表彰。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4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处理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处理责任：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阻挠国家建设征收土地的，责令交出土地。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5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被征地当事人依法补偿、安置后拒不搬迁的处理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处理责任：建设征用、使用土地，依法补偿、安置后，当事人拒不搬迁的责令其限期搬迁；逾期不搬迁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搬迁。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6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房屋租赁登记备案

	责任主体
	城市管理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登记备案责任：办理房屋租赁登记备案，妥善保管备案资料。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7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货运代理和货运配载经营备案

	责任主体
	社会治理和应急管理办公室（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综合行政执法工作办公室）

	责任事项
	1.登记备案责任：协助县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受理货运代理和货运配载经营主体的登记备案，妥善保管备案资料。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序号
	68

	权利类型
	其他行政权力

	权利项目名称
	对侵占、破坏公共体育设施的处理

	责任主体
	社会事务办公室

	责任事项
	1.依法处理责任：责令限期改正，恢复原状；造成设施损坏的，要求赔偿损失。
2.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对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四川省行政审批违法违纪行为责任追究办法》《四川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四川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行政过错责任追究试行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相关规定追究相应的责任。

	监督电话
	5900038


